附件3
《宜昌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
意向配售协议（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5〕19号）“审查通过的项目由其所在地住房保障部门面向社会发布意向登记公告，签订意向配售协议数量达到筹集套数50%以上的项目，可认定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主体可启动实施”，即在项目认定前，需发布意向登记公告，项目筹集主体需与意向配售对象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新局牵头起草了《宜昌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意向配售协议（征求意见稿）》。
1、 主要内容及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
（一）主要内容
1.明确了签订意向配售协议双方当事人信息。包括保障家庭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保障资格证明文件编号，项目筹集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2.明确了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地址、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套数、意向协议征集目标份数、说明事项。
3.明确了甲方（保障对象）意向。包括甲方表示在充分了解本项目初步规划、区位、预计建设标准、预估价格区间（最终以政府核准或备案价格为准）及配售政策后，自愿表达购买意向；以及意向购买户型。
4.明确了乙方（项目筹集主体）承诺。包括乙方应如实向甲方介绍项目已知的初步情况；乙方负责统计最终的有效意向协议数量；若本项目的有效意向协议总数达到或超过规划房源数量的50%，乙方将按程序报请相关部门批准，推动项目开工建设；若本项目的有效意向协议总数未达到规划房源数量的50%，则本项目可能不予启动或调整建设规模，乙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5.明确了重要告知与确认事项。包括《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封闭管理等禁止性条款及其他内容。
（二）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发布意向登记公告、签订意向配售协议阶段，项目尚未认定，筹集主体还未启动实施该项目，意向配售协议中多处指明了这一点，包括：一是明确了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的条件包括保障对象已知晓“本项目是否启动建设，将根据意向协议签订情况（即意向购买家庭数量是否达到规划建设房源总量的50%或以上）最终确定。”二是“项目基本情况”中明确了“本次意向征集仅为项目启动可行性调研之用，旨在统计真实购买意向，不作为保障对象未来必定能购买到住房的直接承诺，亦不作为项目筹集主体必定向保障对象售房的直接承诺。”三是“甲方（保障对象）意向”中明确了“最终可选户型以项目批准建设及实际供应为准。”四是在“乙方（项目筹集主体）承诺”中明确了“若本项目的有效意向协议总数未达到规划房源数量的50%，则本项目可能不予启动或调整建设规模，乙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五是在“重要告知与确认”中在甲方（保障对象）明确知悉并理解的事项中作了明确。

宜昌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
意向配售协议
（征求意见稿）
协议编号： [填写协议编号]
甲方（保障家庭）：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保障资格证明文件编号：                    
乙方（项目筹集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鉴于：
1.甲方已被首次认定为符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买资格的家庭。
2.乙方拟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并负责该项目的配售工作。
3.本项目是否启动建设，将根据意向协议签订情况（即意向购买家庭数量是否达到规划建设房源总量的50%或以上）最终确定。
为明确双方在此次意向征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名称：                              
1.2 项目地址：                              
1.3 本项目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共     套（详细情况见已公布的建设方案）。本次意向协议征集目标为     份（即规划房源数量的50%）。
  1.4 本次意向征集仅为项目启动可行性调研之用，旨在统计真实购买意向，不作为甲方未来必定能购买到住房的直接承诺，亦不作为乙方必定向甲方售房的直接承诺。
第二条 甲方意向
2.1 甲方在充分了解本项目初步规划、区位、预计建设标准、预估价格区间（最终以政府核准或备案价格为准）及配售政策后，自愿表达购买意向。
  2.2 甲方意向购买的户型为：□一居室 □二居室 □三居室 (请在选项前打√)
  （注：最终可选户型以项目批准建设及实际供应为准）
第三条 乙方承诺
3.1 乙方应如实向甲方介绍项目已知的初步情况。
3.2 乙方负责统计最终的有效意向协议数量。
3.3 若本项目的有效意向协议总数达到或超过规划房源数量的50%，乙方将按程序报请相关部门批准，推动项目开工建设。
    3.4 若本项目的有效意向协议总数未达到规划房源数量的50%，则本项目可能不予启动或调整建设规模，乙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第4条 重要告知与确认
4.1 甲方明确知悉并理解：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严禁以任何方式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若买受人想退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按照《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关于“售后回购和转让”的要求，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回购或转让。已申请回购和转让的家庭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因继承、遗赠、离婚析产等方式取得其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只能保留一套，其余回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用于生产经营。
    4.2 甲方明确知悉并理解：一户家庭职能申请购买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应如实申报并按规定腾退后申请购买；正在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应在申请停发补贴后购买。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申请购买。未成年人不得单独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4.3 甲方明确知悉并理解：本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已成功认购或预定具体房屋，具体房号的选订需在项目正式销售时，按届时有效的配售规则和程序进行。
    4.4 甲方明确知悉并理解：本项目的最终建设、销售许可须以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若项目未能获得批准，本协议自动终止。
    4.5 甲方明确知悉并理解：本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需求调研和项目可行性评估，以决定是否新建本项目，以及作为甲方优先购房顺序的参考依据。
    4.6甲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证件、资料及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如因信息不实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协议生效与终止
5.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2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本协议自动终止：
5.2.1 乙方统计确认有效意向总数未达到启动要求，项目决定不建设的；
    5.2.2 项目未能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的；
    5.2.3 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导致本项目无法实施的。
    5.3 协议终止后，乙方无需向甲方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或违约责任。
第六条 保密条款
双方对在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知悉的对方个人信息及其他未公开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第7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8条 其他
8.1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协商以书面形式补充约定。
温馨提示： 请甲方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本协议全部条款，确认无误后再行签署。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意向购买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